洞口县住房保障服务中心整体支出
绩效评价报告
一、部门概况
（一）基本情况
洞口县住房保障服务中心位于洞口县西部文昌街道桔城西路595号。        。
洞口县住房保障服务中心现属正科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隶属洞口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管理。人员编制14人，现有职工66人，其中在职人员40人，退休人员26人。内设综合股、人事股、财务股、住房保障工程服务股、保障性住房调配股、保障性住房服务一股、保障性住房服务二股、物业管理事务股、房地产市场服务股。
单位的主要职能是：
1、参与拟定全县住房保障政策、年度计划和规范性文件；参与组织实施全县保障性住房、城市棚户区（含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发展计划和年度计划；
2、承担政府投资的公共租赁住房的筹集、分配、管理、维修维护后续管理的服务性、事务性工作；
3、承担全县租赁住房保障对象审核登记、动态管理和全县公共租赁住房补贴审核与发放等方面的事务性工作；
4、承担组织全县保障性安居工程计划项目申报的事务性工作；配合做好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补助资金分配和拨付工作；
5、承担全县直管公房的经营、租赁、维护、改造和私房落实政策等具体事务性工作；
6、承提全县房地产市场监管、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方面的事务性、服务性工作；
7、负责全县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的归集、管理和使用等具体事务性工作；承担物业管理活动的监督管理相关事务性、服务性工作；
8、承担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人民防空办公室）交办的其他事务性工作。
（二）资金支出管理
1、基本支出用于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支出，包括人员经费、公用经费、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和拨付财政对个人的租赁补贴款项。
2、年度重点工作为:（1）保证直管公房租赁房租的收缴完成；（2）保证保障性住房分配、管理及维修维护服务性工作的完成；（3）保证物业维修资金的归集、管理和使用等服务性、事务性工作完成；（4）保证住房保障对象审核登记、管理和补贴发放工作完成；5）房地产市场预售监管、预测绘、建设资金监管；（6）信访维稳；(7)基层党建工作等7大年度重点工作。
（一）基本支出情况
基本支出用于保障单位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支出，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
我单位2021年预算指标数为 866.27万元，实际安排到单位的指标为  866.27万元。
2021年年初预算批复的基本支出为  115.74 万元。
2021年决算基本支出 866.27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434.7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427.58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3.99  万元。
（二）“三公”经费情况
2021全年决算支出“三公”经费 0.16 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 0.16 万元。
1、公务接待费
2021年公务接待费为 0.16  万元，较上年度节约 2.84   万元。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2021年单位实有车辆 0  辆，其中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开支运行维护费的公务用车保有量为 0  辆。
3、公务用车购置费
2021年度没有新增公务用车。
（三）基本支出—公用经费
2021全年决算公用经费支出为  427.58 万元。
（三）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根据《关于开展2022年度各预算单位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价工作的通知》（洞财绩【2022】2号）文件（正式文件后发），我单位成立了绩效评价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2021年度财政资金绩效自评方案》，并依据方案组织开展绩效评价工作。评价小组采取座谈等方式听取情况，检查基本支出、项目支出有关账目，收集整理支出相关资料，对绩效自评材料进行分析，形成评价结论。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1年，我单位在上级主管部门领导下，坚持稳中求进、改革创新、积极作为，突出抓改革强监管促发展，各方面工作稳步推进，根据我场制定的《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自评分值表》评分，得分为 93分，主要成绩如下：
1. 预算配置控制较好得8分。其中：在职人员控制率：在职40人/编制14人*100%=285%，得0分；“三公”经费预算数0.16万元-上年度“三公经费”预算数3万元/上年度“三公经费”数3万元*100%，得８分。
2. 预算执行比较到位得20分。
（1）预算完成率=（上年结转0.00万元+全年预算数866.27万元-年末结余0万元）/(上年结转0.00万元+全年预算数866.27万元)*100%=100%，得5分。
（2）预算控制率=（本年预算866.27万元/全年预算数866.27万元）*100%=1，得5分，
（3）本年没有新建楼堂馆所按满分计得10分。
3. 预算管理急需加强，制度执行总体较为有效，但仍需进一步强化。得41分。
（1）公用经费控制率=（实际支出公用经费总额427.58万元/预算安排公用经费总额427.58万元）*100%=100%，得8分；
（2） “三公”经费控制率=（“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数0.16万元/“三公经费”预算安排数0.16万元）*100%=100%，计8分。
（3）政府采购执行率=（实际政府采购金额与政府采购预算金额 一致）*100%=100%，得5分。
（4）管理制度健全性得7分：有内部财务管理制度、内部控制制度、会计核算制度等管理制度，2分；有本部门厉行节约制度，2分；相关管理制度合法、合规、完整，2分；相关管理制度有执行，执行力度还待加强，有考核制度，记1分。
（5）资金使用合规性得６分：本年度支出的所有资金均由县财政局国库支付，支出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资金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支出符合部门预算批复的用途；资金使用无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6）预决算信息公开性得5分：一是按规定在县政府门户网站公开信息；二是基础数据信息和会计信息资料真实、完整、准确。
4.职责履行得8分：2021年我单位在全体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下圆满出色完成了各项工作目标和任务。
5.履职效益得18分。
（1）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得６分：我单位的各方面工作都得到社会大众的肯定和好评。
（2）机关工作整体满意度得6分：我单位不断改善行政管理、严格经费及资产管理，改进文风会风，精简会议，提高了行政效率，降低了行政成本。
（3）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得６分：在社会调查中满意度为98%，得６分。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预算执行
根据本次预算评价情况，存在预算绩效申报时，编制的绩效目标不具体，绩效目标未完全细化分解为具体工作任务，部分绩效指标不清晰、可衡量性差。
五、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
（一）请财政根据实际情况，提高年初部门预算额度。
（二）进一步改善绩效目标编制。在编制资金绩效目标时要求指向明确、细化量化、合理可行、相应匹配。
（三）规范账务处理，提高财务信息质量。严格按照《会计法》、《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行政事业单位财务规则》等规定，结合实际情况，科学设置支出科目，规范财务核算，完整披露相关信息。
洞口县住房保障服务中心
2022年7月11日
